
《红水河·坡豪湖旅游度假区》规划编制项目

合同书

委托方(甲方):东兰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承接方(乙方):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甲方委托乙方承担《红水河·坡豪湖旅游度假区》规划编制项目服务工作，

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本合同依据下列文件签订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1.2 国家及地方有关法规、标准和规章。

第二条 本合同服务名称、服务期限及服务内容

2.1服务名称：《红水河·坡豪湖旅游度假区》规划编制项目。

2.2 服务期限

总体规划编制：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1月，含现状调研、大纲编

制、初稿、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及最终成果提交全阶段。

申报材料编制及全程技术指导服务：服务期限为1年，具体服务开始时间

以甲方书面函件通知为准。

2.3 核心服务内容

2.3.1《红水河·坡豪湖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编制

严格按照国家及地方相关规范要求，编制符合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标

准的总体规划，核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规划背景、现状调研与资源评价、现

状综合评定、发展思路与目标体系、空间布局优化、产品体系构建、配套设施

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运营管理体系、近期建设计划、投资估算及全套配套图

纸等。

2.3.2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全套申报材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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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依据《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国家标准及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创建申

报最新要求，编制全套申报材料，具体包括：

(1)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认定申请报告书；

(2)度假区创建自评报告书；

(3)旅游度假区等级评价基础评价图文说明材料(细则一);

(4)旅游度假区等级评价综合评价图文说明材料(细则二);

(5)3—5分钟创建汇报视频；

(6)不超过50页的创建汇报PPT。

所有材料份数、格式严格按照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创建申报要求执行。

2.3.3度假区创建全程跟踪指导服务

对度假区创建过程进行全程的有针对性地跟踪指导，创建期间根据需要委派

专业技术骨干进行现场指导服务。针对度假区创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

解决意见与建议，确保度假区创建工作能够落实。

第三条 甲方向乙方提交的有关资料、文件及提交时间

3.1 提交资料：乙方应当在本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书面向甲方提供所

需资料的具体信息以及内容。

3.2 提交时间：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

第四条 乙方向甲方交付的成果文件及交付时间

4.1 本合同签订且甲方支付第一笔项目款后4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提

交《红水河·坡豪湖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5份。

4.2 乙方收到甲方对征求意见稿的书面反馈意见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修

改完善并提交送审稿10份；总体规划通过甲方组织的专家评审，甲方按支付要

求支付完阶段性款项后1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提交总体规划正式成果稿5

份和电子文档1份。

4.3 乙方向甲方提交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全套申报材料征求意见稿；根据

甲方意见要求修改完善后，提交符合自治区申报要求的全套申报材料最终成果

稿(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三份，申报视频和申报PPT电子光盘一份)。

第五条 服务费用总额及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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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服务费用总额

项目服务费用总额：本合同项目的服务费用为人民币柒拾玖万玖仟伍佰元

整(￥799,500.00)。(该费用为包干价，已包含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评

审费等乙方为实现甲方签订本合同目的所产生的或者可能产生的全部费用)。

5.2 项目服务费的支付方法为：

5.2.1 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即人民币贰拾叁万玖仟捌佰伍拾元整(￥239,850.00),作为项目启动资

金(本合同履行后，该款项抵作服务费用)。

5.2.2 乙方向甲方提交《红水河·坡豪湖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

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即人民币贰拾叁万玖任

捌佰伍拾元整(￥239,850.00)。

5.2.3 《红水河·坡豪湖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通过评审，乙方提交全套申

报材料初稿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即人民币壹

拾伍万玖仟玖佰元整(￥159,900.00)。

5.2.4 乙方向甲方提交申报材料正式成果文件，且完成全程技术指导服务

工作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剩余的费用，即人民币壹拾伍万玖

任玖佰元整(￥159,900.00)。

第六条 双方责任

6.1 甲方责任

6.1.1甲方按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乙方提交资料

及文件，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及时限负责。

6.1.2 甲方按本合同第五条规定的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乙方支付项目

服务费用。甲方向乙方支付项目服务费用超过规定期限5日以内，乙方按本合

同第四条交付项目成果文件时间顺延；超过规定期限5日时，乙方有权重新确

定提交项目成果文件的时间。

6.1.3 乙方到项目所在地外业踏勘、考察和收集资料工作期间，甲方应配

合乙方收集所需的相关资料，并派熟悉情况的人员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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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项目文件版权等所涉及的知识产权由甲方所有，但未经乙方同意，

甲方对乙方交付的项目成果文件不得向第三方转让或用于本合同外的项目，如

发生以上情况，乙方有权索赔。

6.2 乙方责任

6.2.1 乙方应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开展工作并根据本合

同第四条规定的内容、时间及份数向甲方交付项目成果文件。

6.2.2 乙方负责根据甲方的合理反馈意见、专家评审意见及申报主管部门

要求，在约定时限内对成果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6.2.3 乙方不得向第三方扩散、转让甲方提交的有关资料和文件。如发生

以上情况，甲方有权索赔。

6.2.4 乙方配合甲方做好各阶段成果汇报、评审对接、现场核验等相关工

作。

6.2.5 合同约定由甲方提供的资料，甲方提供确有困难的，乙方应接受甲

方委托协助甲方搜集整理，所需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七条 违约与赔偿

7.1 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的，乙方未开始工作的，

不退还甲方已支付的项目启动资金；已开始工作的，甲方应按乙方已完成的实

际工作量，足额支付对应服务费用。

7.2甲方变更委托项目、规模、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或所提资料作

较大修改，以致造成乙方工作需返工时，双方除需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合同(或

另订合同)、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甲方应按乙方所耗工作量向乙方支付返工

费。

7.3 合同生效后，乙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应双倍返还项目启动资金。

第八条 其他

8.1 本合同自双方盖章签订之日起正式生效。

8.2 甲方委托乙方承担本合同内容之外的工作服务，另行支付费用。

8.3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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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委托方与承接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时，双方同意任意一方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8.5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作为附件，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

有同等效力。

8.6本合同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委托方名称：

东兰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王印书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韦福彪
电 话：0:0778-6322008 
传 真：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26年5月22日 

承接方名称：

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常裕惠
单位地址：南宁市新民路40号

邮政编码：530012

联系人：

电 话：0771-2835483

传 真：0771-2817409

开户银行：建行南宁新民路支行

银行账号：45001604258050502359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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